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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5 年单位概况

一、 主要职能

（一）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森林生态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的方针政策和

法律法规；

（二）组织实施天山东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生态建设工程；

（三）负责天山东部森林资源管理和后续产业发展等工作；

（四）依法对征用、占用林地进行审核报批；

（五）负责天山东部森林防火和森林病虫（鼠）害的防治和检疫工作。

二、 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的预算包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本级预算及下属11家预算单位在内的

汇总预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本级下设 9 个处室，分别是：办

公室、资源和林政管理处、天然林保护工程管理处、计划基建财务处、森林保

护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处）、组织劳动人事处、监察室、机关党委、工会。

本单位中，行政单位 0家，事业单位 12家，纳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

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单位预算编制范围的下属预算单位包括：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哈密分局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木垒分局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奇台分局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吉木萨尔分局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米东分局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板房沟分局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南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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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呼图壁分局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玛纳斯南山分局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沙湾分局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苏分局

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本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编制数 508，实有人数 1,437 人，

其中：在职 470 人，减少 42 人；退休 967 人，增加 6人；离休 0人，减少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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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5 年单位预算公开表

表 1

单位收支总体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功能分类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20,619.65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0,392.00 202 外交支出

其中：一般财力 10,315.10 203 国防支出

上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转移支付 10,076.90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205 教育支出

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206 科学技术支出

上级政府性基金安排转移支付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1.87

其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09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上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转移支付 210 卫生健康支出 828.15

4.财政专户核拨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0,343.12

5.单位资金 227.65 212 城乡社区支出

其中：事业收入 213 农林水支出 7,517.25

上级补助收入 214 交通运输支出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37.00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其他收入 190.65 217 金融支出

二、上年结转结余 727.16 219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财政拨款结转 366.22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66.2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06.42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2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非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360.94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其中：财政专户核拨 227 预备费

单位资金 360.94 229 其他支出

230 转移性支出

231 债务还本支出

232 债务付息支出

233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收 入 总 计 21,346.81 支 出 总 计 21,3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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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单位收入总体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总计

财政拨款（补助）

财政专户

（教育收

费）

单位资金
财政拨款

结转

非财政拨

款结转结

余类 款 项
财政拨款(补

助)小计

一般公共预

算

上级一般公

共预算安排

的转移支付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上级政府性基金

安排的转移支付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上级国有

资本经营

预算安排

的转移支

付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总计 21,346.81 20,392.00 10,315.10 10,076.90 227.65 366.22 360.9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1.87 1,951.87 1,951.87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51.87 1,951.87 1,951.87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3.11 53.11 53.11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984.46 984.46 984.4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支出
914.30 914.30 914.3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828.15 828.15 828.15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28.15 828.15 828.15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2.79 32.79 32.7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35.00 435.00 435.00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60.37 360.37 360.37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0,343.12 9,976.90 9,976.90 366.22

211 04 自然生态保护 18.00 18.00 18.00

211 04 04 生物及物种资源保护 18.00 18.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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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总计

财政拨款（补助）

财政专户

（教育收

费）

单位资金
财政拨款

结转

非财政拨

款结转结

余类 款 项
财政拨款(补

助)小计

一般公共预

算

上级一般公

共预算安排

的转移支付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上级政府性基金

安排的转移支付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上级国有

资本经营

预算安排

的转移支

付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10,325.12 9,958.90 9,958.90 366.22

211 05 01 森林管护 10,325.12 9,958.90 9,958.90 366.22

213 农林水支出 7,517.25 6,928.66 6,828.66 100.00 227.65 360.94

213 02 林业和草原 7,517.25 6,928.66 6,828.66 100.00 227.65 360.94

213 02 01 行政运行 482.97 482.97 482.97

213 02 04 事业机构 6,212.69 6,212.69 6,212.69

213 02 05 森林资源培育 96.00 90.00 20.00 70.00 6.00

213 02 34 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30.00 30.00 30.00

213 02 37 行业业务管理 649.14 113.00 113.00 175.20 360.94

213 02 99 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 46.45 46.4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06.42 706.42 706.42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06.42 706.42 706.4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706.42 706.42 7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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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单位支出总体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 ※ ※ ※ 1 2 3

总计 21,346.81 10,182.10 11,164.7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1.87 1,951.87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51.87 1,951.87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3.11 53.11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984.46 984.4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14.30 914.3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828.15 828.15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28.15 828.15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2.79 32.7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35.00 435.00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60.37 360.37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0,343.12 10,343.12

211 04 自然生态保护 18.00 18.00

211 04 04 生物及物种资源保护 18.00 18.0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10,325.12 10,325.12

211 05 01 森林管护 10,325.12 10,325.12

213 农林水支出 7,517.25 6,695.66 821.59

213 02 林业和草原 7,517.25 6,695.66 821.59

213 02 01 行政运行 482.97 482.97

213 02 04 事业机构 6,212.69 6,212.69

213 02 05 森林资源培育 96.00 96.00

213 02 34 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30.00 30.00

213 02 37 行业业务管理 649.14 649.14

213 02 99 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 46.45 46.4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06.42 706.42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06.42 706.4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706.42 7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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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合计 功能分类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一、财政拨款（补助） 20,392.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 20,392.00 202 外交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 203 国防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05 教育支出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1.87 1,951.87

209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10 卫生健康支出 828.15 828.15

211 节能环保支出 9,976.90 9,976.9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13 农林水支出 6,928.66 6,928.66

214 交通运输支出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7 金融支出

219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06.42 706.42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27 预备费

229 其他支出

230 转移性支出

231 债务还本支出

232 债务付息支出

233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收入总计 20,392.00 支出总计 20,392.00 20,3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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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 ※ ※ ※ 1 2 3

总计 20,392.00 10,182.10 10,209.9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1.87 1,951.87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51.87 1,951.87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3.11 53.11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984.46 984.4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14.30 914.3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828.15 828.15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28.15 828.15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2.79 32.7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35.00 435.00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60.37 360.37

211 节能环保支出 9,976.90 9,976.90

211 04 自然生态保护 18.00 18.00

211 04 04 生物及物种资源保护 18.00 18.0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9,958.90 9,958.9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9,958.90 9,958.90

213 农林水支出 6,928.66 6,695.66 233.00

213 02 林业和草原 6,928.66 6,695.66 233.00

213 02 01 行政运行 482.97 482.97

213 02 04 事业机构 6,212.69 6,212.69

213 02 05 森林资源培育 90.00 90.00

213 02 34 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30.00 30.00

213 02 37 行业业务管理 113.00 113.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06.42 706.42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06.42 706.4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706.42 7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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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经济分类科

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 ※ ※ 1 2 3

总计 10,182.10 9,475.30 706.8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437.74 8,437.74

301 01 基本工资 2,333.31 2,333.31

301 02 津贴补贴 701.89 701.89

301 03 奖金 1,231.84 1,231.84

301 07 绩效工资 1,434.83 1,434.83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914.30 914.3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68.72 468.72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60.37 360.37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16.40 116.4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706.42 706.42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69.66 169.66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06.80 706.80

302 01 办公费 40.69 40.69

302 02 印刷费 0.63 0.63

302 05 水费 9.37 9.37

302 06 电费 23.51 23.51

302 07 邮电费 20.06 20.06

302 08 取暖费 134.63 134.63

302 09 物业管理费 24.10 24.10

302 11 差旅费 84.64 84.64

302 16 培训费 0.02 0.02

302 28 工会经费 113.21 113.21

302 29 福利费 115.40 115.4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6.93 36.93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4.54 4.54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9.08 99.08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37.57 1,037.57

303 02 退休费 892.75 892.75

303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44.81 1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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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合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商品和服

务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

债务利息

及费用支

出

资本性支

出（基本

建设）

资本性支

出

对企业补

助（基本

建设）

对企业

补助

对社会保障

基金补助
其他支出

类 款 项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总计 10,209.90 9,548.48 661.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哈密分局
1,763.70 1,746.70 17.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708.70 1,706.70 2.0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1,708.70 1,706.70 2.0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1,708.70 1,706.70 2.00

213 农林水支出 55.00 40.00 15.00

213 02 林业和草原 55.00 40.00 15.00

213 02 05 森林资源培育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改革发展资金-林木良种项目
40.00 40.00

213 02 34 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改革发展资金-林业草原防火项目
15.00 15.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木垒分局
1,155.00 1,031.10 123.9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155.00 1,031.10 123.9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1,155.00 1,031.10 123.9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1,155.00 1,031.10 1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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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合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商品和服

务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

债务利息

及费用支

出

资本性支

出（基本

建设）

资本性支

出

对企业补

助（基本

建设）

对企业

补助

对社会保障

基金补助
其他支出

类 款 项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奇台分局
927.70 927.7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907.70 907.7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907.70 907.7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907.70 907.70

213 农林水支出 20.00 20.00

213 02 林业和草原 20.00 20.00

213 02 05 森林资源培育
种苗培育补助-自治区林业保障性

苗圃建设
20.00 2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吉木萨尔分局
940.00 923.20 16.8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940.00 923.20 16.8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940.00 923.20 16.8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940.00 923.20 16.8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米泉分局
456.80 4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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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合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商品和服

务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

债务利息

及费用支

出

资本性支

出（基本

建设）

资本性支

出

对企业补

助（基本

建设）

对企业

补助

对社会保障

基金补助
其他支出

类 款 项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11 节能环保支出 456.80 456.8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456.80 456.8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456.80 456.8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乌鲁木齐板房沟分局
1,353.60 897.30 456.3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353.60 897.30 456.30

211 04 自然生态保护 18.00 16.70 1.30

211 04 04 生物及物种资源保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家重点野生

动植物保护项目

18.00 16.70 1.3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1,335.60 880.60 455.0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1,335.60 880.60 455.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乌鲁木齐南山分局
1,235.40 1,210.48 24.92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235.40 1,210.48 24.92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1,235.40 1,210.48 24.92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1,235.40 1,210.48 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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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合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商品和服

务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

债务利息

及费用支

出

资本性支

出（基本

建设）

资本性支

出

对企业补

助（基本

建设）

对企业

补助

对社会保障

基金补助
其他支出

类 款 项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修复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呼图壁分局
642.50 635.00 7.5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612.50 605.00 7.5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612.50 605.00 7.5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612.50 605.00 7.50

213 农林水支出 30.00 30.00

213 02 林业和草原 30.00 30.00

213 02 05 森林资源培育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改革发展资金-林木良种项目
30.00 3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玛纳斯南山分局
413.20 413.2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413.20 413.2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413.20 413.2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413.20 413.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沙湾分局
526.80 526.8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526.80 5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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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合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商品和服

务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

债务利息

及费用支

出

资本性支

出（基本

建设）

资本性支

出

对企业补

助（基本

建设）

对企业

补助

对社会保障

基金补助
其他支出

类 款 项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526.80 526.8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526.80 526.8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乌苏分局
682.20 667.20 15.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667.20 667.20

211 05 森林保护修复 667.20 667.20

211 05 01 森林管护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667.20 667.20

213 农林水支出 15.00 15.00

213 02 林业和草原 15.00 15.00

213 02 34 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改革发展资金-林业草原防火项目
15.00 15.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

管理局
113.00 113.00

213 农林水支出 113.00 113.00

213 02 林业和草原 113.00 113.00

213 02 37 行业业务管理
天山、阿山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专

项业务费
113.00 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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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 ※ 1 2 3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情况表为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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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 ※ 1 2 3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为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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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内容 合计

资金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 1 2 3 4

合计 113.78 113.78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小计） 113.78 113.78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113.78 1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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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上年结转结余情况明细表

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财政拨款 非财政拨款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1 2 3 4 5 6 7 8 9

总计 727.16 366.22 366.22 360.94 360.9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哈密分局 111.70 4.10 4.10 107.60 107.60

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

保护修复项目
4.10 4.10 4.10

后勤保障项目 107.60 107.60 107.6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木垒分局 10.19 10.19 10.19

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

保护修复项目
10.19 10.19 10.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奇台分局 9.51 9.51 9.51

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

保护修复项目
9.51 9.51 9.5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吉木萨尔分局 279.52 26.18 26.18 253.34 253.34

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

保护修复项目
26.18 26.18 26.18

机关及工程区事务管理项目 253.34 253.34 253.3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板房沟

分局
176.90 176.90 176.90

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

保护修复项目
176.90 176.90 176.9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南山分

局
86.24 86.24 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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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财政拨款 非财政拨款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1 2 3 4 5 6 7 8 9

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

保护修复项目
86.24 86.24 86.2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呼图壁分局 14.97 14.97 14.97

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

保护修复项目
14.97 14.97 14.9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玛纳斯南山分局 9.99 9.99 9.99

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

保护修复项目
9.99 9.99 9.9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沙湾分局 12.76 12.76 12.76

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

保护修复项目
12.76 12.76 12.7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苏分局 15.38 15.38 15.38

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

保护修复项目
15.38 15.38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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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5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收支预算情

况总体说明

按照全口径预算的原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收支总预算 21,346.81 万元。

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单位资金、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非财政拨

款结转结余。

支出预算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农

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二、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收入预算情

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单位收入预算 21,346.81 万元，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 10,315.10 万元，占 48.32%，比上年预算减少 602.70 万元，

下降 5.52%，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在职人员减少 42人，相应基本支出预算定额定

员减少。

上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 10,076.90 万元，占 47.21%，比上

年预算减少 1,908.25 万元，下降 15.92%，主要原因是由于天然林与国家级公

益林政策并轨，提前下达 2025 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预算减少。

政府性基金预算未安排。

上级政府性基金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未安排。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安排。

上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未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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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资金 227.65 万元，占 1.07%，比上年预算增加 131.95 万元，增长

137.88%，主要原因是 2025 年所属单位房屋出租收入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相应

预算增加形成的增幅。

财政拨款结转 366.22 万元，占 1.72%，比上年预算减少 5,237.76 万元，

下降 93.47%，主要原因是 2024 年加快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和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安排的项目建设，推进资金支付进度，结转至 2025 年使用

的结转资金较上年减少。

非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360.94 万元，占 1.69%，比上年预算增加 338.30 万

元，增长 1,494.26%，主要原因是按照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办法，所属单位将收

回的投资收益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相应预算增加形成的增幅。

三、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支出预算情

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支出预算 21,346.81 万

元，其中：

基本支出 10,182.10 万元，占 47.70%，比上年预算减少 527.70 万元，下

降 4.93%，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在职人员减少 42人，相应基本支出预算定额定员

减少。

项目支出 11,164.71 万元，占 52.30%，比上年预算减少 6,750.77 万元，

下降 37.68%，主要原因是由于天然林与国家级公益林政策并轨，提前下达 2025

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资金支出预算减少。

四、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财政拨款收

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2025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20,39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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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0,392.00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1.87 万元，主要用于

缴纳养老保险；卫生健康支出 828.15 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医疗保险；节能环

保支出 9,976.90 万元，主要用于森林生态保护修复、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

护项目支出；农林水支出 6,928.66 万元，主要用于基本支出和林草良种培育、

林业草原防火项目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706.42 万元，主要用于缴纳住房公积

金。

五、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一般公共预

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合计

20,392.00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10,182.10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527.70 万元，下降 4.93%，主

要原因是本年度在职人员减少 42人，相应基本支出预算定额定员减少。

项目支出 10,209.90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1,983.25 万元，下降 16.27%，

主要原因是由于天然林与国家级公益林政策并轨，提前下达 2025 年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资金支出预算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1,951.87 万元，占 9.57%。

2、卫生健康支出（类）828.15 万元，占 4.06%。

3、节能环保支出（类）9,976.90 万元，占 48.93%。

4、农林水支出（类）6,928.66 万元，占 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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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住房保障支出（类）706.42 万元，占 3.46%。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离

退休（项）：2025 年预算数为 53.11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2.69 万元，增长

31.40%，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基础绩效奖政策性增加，相应增加单位离退休人

员支出预算。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

退休（项）：2025 年预算数为 984.46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39.41 万元，增

长 16.50%，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基础绩效奖政策性增加，相应增加单位离退休

人员支出预算。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5 年预算数为 914.30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

少 64.99 万元，下降 6.64%，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在职人员减少 42人，导致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预算减少。

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25

年预算数为 32.79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0.01 万元，增长 0.03%，主要原因是

政策性增资相应调整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医疗费形成的支出预算增幅。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25

年预算数为 435.00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17.00 万元，下降 3.76%，主要原因

是本年度事业在职人员减少 41人，导致事业单位医疗费支出预算减少。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

2025 年预算数为 360.37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9.61 万元，下降 2.60%，主要

原因是本年度在职人员减少 42人，导致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预算减少。

7、节能环保支出（类）自然生态保护（款）生物及物种资源保护（项）：

2025 年预算数为 18.0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8.00 万元，增长 100.00%，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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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根据工作任务计划，2025 年度安排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18.00 万元，2024 年未安排此项建设任务。

8、节能环保支出（类）森林保护修复（款）森林管护（项）：2025 年预算

数为 9,958.90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1,950.25 万元，下降 16.38%，主要原因

是由于天然林与国家级公益林政策并轨，提前下达 2025 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

资金支出预算减少。

9、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行政运行（项）：2025 年预算数为

482.97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1.49 万元，下降 0.31%，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参

照公务员管理在职人员减少 1人，相应减少人员及公用经费支出预算。

10、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事业机构（项）：2025 年预算数

为 6,212.69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529.53 万元，下降 7.85%，主要原因是本

年度事业在职人员减少 41人，相应减少人员及公用经费支出预算。

11、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森林资源培育（项）：2025 年预

算数为 90.0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20.00 万元，增长 28.57%，主要原因是本

年度自治区林业保障性苗圃建设项目资金20.00万元由“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

科目转至本科目安排形成增幅。

12、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林业草原防灾减灾（项）：2025

年预算数为 30.0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24.00 万元，增长 400.00%，主要原

因是根据工作任务计划，本年度安排森林草原防火建设任务增加形成增幅。

13、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行业业务管理（项）：2025 年预

算数为 113.0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13.00 万元，增长 100.00%，主要原因

是本年度天山、阿山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专项业务费项目资金 113.00 万元由

“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科目转至本科目安排形成的增幅。

14、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项）：2025

年预算数为 0.00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208.00 万元，下降 100.00%，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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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本年度天山、阿山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专项业务费、自治区林业保障性苗

圃建设项目资金转由“行业业务管理、森林资源培育”科目安排，所以本科目

本年度无预算。

1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5 年

预算数为 706.42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57.18 万元，下降 7.49%，主要原因是

本年度在职人员减少 42人，导致住房公积金支出预算减少。

六、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一般公共预

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0,182.10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9,475.30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

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

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其

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公用经费 706.80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

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培训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一）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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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1,708.7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哈密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516.4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2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1172.3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林木

良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管

理办法》、《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考核办法》、《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1 号）等有关

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40.0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哈密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品种选育辅助材料费 12.00 万元、抚育管理费 24.00 万元、

科技支撑（性状调查与分析费用）4.0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三）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林业

草原防火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1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

预算安排规模：1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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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哈密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购买火险监测仪 1 台 15.0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四）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1,155.0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木垒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592.2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15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412.8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五）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907.7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奇台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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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484.1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2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403.6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六）项目名称：种苗培育补助-自治区林业保障性苗圃建设

设立的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林木种苗工作的意见》、《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林业保障性苗圃管理办法（试行）》、《自治区种业振兴行动实施

方案》、《关于公布第三批自治区林业保障性苗圃的通知》（新林造字〔2014〕

681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财政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新林计字〔2018〕

439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20.0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奇台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根据作业设计购买杀虫剂、化肥等 5.20 万元、施肥除草

等工作 14.8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七）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940.0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吉木萨尔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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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367.0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2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553.0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八）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456.8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米泉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368.3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2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68.5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九）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1,335.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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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板房沟

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561.0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48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294.6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十）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

金-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物防疫法》、《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

预算安排规模：18.0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板房沟

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制作宣传材料 3 万元、救助喂养野生动物 5 万元、秋春季

节为林区野生动物投放食物 10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十一）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1,235.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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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南山分

局

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633.4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2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582.0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十二）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612.5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呼图壁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565.9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2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26.6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十三）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林木良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管

理办法》、《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考核办法》、《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1 号）等有关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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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安排规模：30.0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呼图壁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根据作业设计开展灌水、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工作直接

费用 29.5 万元、科技支撑等间接费用 0.5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十四）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413.2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玛纳斯南山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385.5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2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7.7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十五）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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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安排规模：526.8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沙湾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415.6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2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91.2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十六）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0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的意见〉》（新政发〔2011〕93

号）等有关条例。

预算安排规模：667.2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苏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2025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按照支持方向及任务划分，主要是管护运行保障 577.00 万元、

管护能力提升 20.00 万元、国有林生态修复 70.2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十七）项目名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林业草原防火项目

设立的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1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

预算安排规模：1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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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苏分局

资金分配情况：购买火险监测仪 1 台 15.00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十八）项目名称：天山、阿山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专项业务费

设立的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自治区天然林保护修复制

度实施方案》、《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四五”规

划的通知》（新政发〔2021〕74 号）、《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党厅字〔2021〕

9 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林场管理办法（试行）〉等 5个办法

的通知》（新林资字〔2018〕1371 号）。

预算安排规模：113.0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资金分配情况：森林资源管理、病虫害防治、林长制等林业工作检查宣传

费用 73.92 万元、林业项目管理正常运转费用 39.08 万元。

资金执行时间：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八、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情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安排的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为空表。

九、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情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为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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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数为 113.78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0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113.78 万元，公务接待费 0.00 万元。

2025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比上年预算增加 1.77 万元，增长 1.58%，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00%，主要原因是本单位无因

公出国（境）事宜，2024 年与 2025 年未安排此项经费预算；公务用车购置费

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00%，主要原因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

求，严格控制公务用车购置费，2024 年与 2025 年未安排此项支出；公务用车

运行费增加 2.22 万元，增长 1.99%，主要原因是我单位公务用车日渐老化，维

修维护成本增加；公务接待费减少 0.45 万元，下降 100.00%，主要原因是严格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节约开支，压减公务接待批次和降低接待用餐标准。

十一、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上年结转

结余预算情况说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2025年上年结转结余727.16万

元，包括：财政拨款 366.22 万元，非财政拨款 360.94 万元，其中：

1．2024 年提前下达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保护修复项目

366.22 万元，主要用于：实施管护运行保障、管护能力提升等项目。

2．后勤保障项目 107.60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正常运转及安保支出。

3．机关及工程区事务管理项目 253.34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楼采暖改

造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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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 单位运行经费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的事业单位运行经费财

政拨款预算 706.8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8.05 万元，增长 2.62%，主要原因

是取暖费政策性增加，相应增加单位的运行经费支出。

(二) 政府采购情况

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政府采购预算8,915.43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439.19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870.25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7,605.99 万元。

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

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8,419.42 万元，小微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8,294.77 万元。

(三) 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及下属各预算

单位占用使用国有资产总体情况为：

1.房屋 173,549.83 平方米，价值 41,273.86 万元。

2.车辆 120 辆，价值 3,611.62 万元；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29 辆，价值

1,522.89 万元；执法执勤用车 8辆，价值 129.06 万元；其他车辆 83辆，价值

1,959.67 万元。

3.办公家具价值 1,783.56 万元。

4.其他资产价值 27,443.95 万元。

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6台，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13

台。

2025 年单位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经费，安排购置 5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1

台，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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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预算绩效情况

当年预算安排项目共 14个，其中：财政拨款项目涉及预算金额 10,209.90

万元；非财政拨款项目涉及预算金额 227.65 万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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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哈密分局

项目名称 后勤保障项目 项目负责人 陈启新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总额 43.00

其中：财政拨

款
0.00 其他资金 43.00

项目总体目标

通过后勤保障项目，做好后勤保障，解决职工后顾之忧； 目标 1、保障国有资产有效正常运转。 目

标 2、补充国有林场苗圃季节性用工量，使工作有序完成。 目标 3：解决分局历史遗留问题，卸下包

袱轻装前进。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后勤购买物资批次
＞=12

次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保障人员数量
＞=30

人
计划标准 25人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个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质量

指标
物资验收合格率

＞

=90%
历史标准 10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时效

指标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成时

间

=2025

年 12

月前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后勤保障安保服务月支出

标准

＜

=3.3

万元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说明材料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成本
=39.7

万元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满足后勤保障需求率
＞

=90%
计划标准 -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说明材料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安保服务人员满意度
＞

=90%
计划标准 100% 10 满意度赋分 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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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奇台分局

项目名称 林木良种基地田间管理 项目负责人 马学兵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总额 6.00

其中：财政拨

款
0.00 其他资金 6.00

项目总体目标

完成对白蜡良种苗木 8.82 万株、苹果良种苗木 0.73 万株（黄太平 0.25 万株、紫叶稠李良种苗木 0.48

万株）、高酸海棠 0.45万株，共计 10 万株 300 亩良种苗木的田间管理工作。年度苗木培育级别达到Ⅱ

级，改变周边生态环境等。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完成苗木田间管理亩数

=300

亩
历史标准 600 亩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正式资料

质量

指标
达到年度苗木培育标准 Ⅱ级 行业标准 Ⅱ级 2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

指标
苗木培育完成时间 45991 历史标准 45626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项目每月用电成本

＜

=3750

元/月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项目每月用水成本

＜

=1250

元/月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有效

改善
历史标准

有效

改善
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建设区域满意度
＞

=90%
历史标准 85%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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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米泉分局

项目名称 后勤保障项目 项目负责人
艾尔肯·吉力

力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总额 76.60

其中：财政拨

款
0.00 其他资金 76.60

项目总体目标

基础设施建设 50 万元,通过购买电梯,防范安全风险,保障乘坐电梯人员安全,方便人员出行并提高建筑

使用率;其他保障运行费 16.6万元,其中购买封闭式三轮车,保障所站人员工作正常开展,提高管护所人员

工作效率;宣传费 10万元,通过广播电视台视频宣传以及宣传牌宣传手册等手段多措并举,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采购电梯
＞=1

部
计划标准 -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保障后勤人员人数
＞=46

人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质量

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
行业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时效

指标
设备采购完成时间

=2025

年 12

月前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采购电梯成本支出
＜=50

万元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后勤保障运行费

＜

=16.6

万元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设备利用率 =100%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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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板房沟分局

项目名称 造林地管护及后勤保障项目 项目负责人 何春花高国鹏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总额 24.66

其中：财政拨

款
0.00 其他资金 24.66

项目总体目标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两项分别是： 目标 1.与新疆新勤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该项历史遗留问题已解决，代理费 15 万元，使

分局轻装前进高质量发展。 目标 2:根据 2018 年与华地众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乌鲁木齐

板房沟林场棚户区 3#、5#、6#住宅楼造价咨询合同》，该公司已完成项目造价审计工作，造价咨询费

尾款 9.66 万元，使分局轻装前进高质量发展。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2项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质量

指标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成率

＞

=95%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时效

指标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成时

间

2025

年 10

月 31

日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解决代理费历史遗留问题

成本

＜=15

万元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解决造价咨询历史遗留问

题成本

＜

=9.66

万元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

信访隐患

消除

信访

隐患

计划标准 -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单位满

意度

＞

=90%
计划标准 -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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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南山分局

项目名称 苗圃经营性成本开支项目 项目负责人
阿迪力江·亚

生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总额 18.00

其中：财政拨

款
0.00 其他资金 18.00

项目总体目标

目标一：通过地基修复项目的实施，加强乌鲁木齐南山分局小渠子中心苗圃的育苗生产能力，从而为

山区造林提供优质造林苗木。目标二：通过政府采购购置空调完善机关办公室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

加强提高工作效率。目标三：以山区保障性苗圃建设为契机，保障云杉育苗的用种安全和质量，为天

东林管局生态修复提供种源保障。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地基修复面积

＞

=100

平方

米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购置空调设备
＞=23

台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质量

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时效

指标
购置空调设备完成时间

=2025

年 6月

前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100 平方米地基修复
＜=8

万元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空调购置成本
＜=10

万元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设备利用率 =100%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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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呼图壁分局

项目名称 煤改电项目 项目负责人
叶里汉·阿不

都拉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总额 21.60

其中：财政拨

款
0.00 其他资金 21.60

项目总体目标

通过媒改电项目的实施,将管护所站以煤炭为燃料的传统锅炉更换成以电这种清洁能源为主的锅炉,可

以大幅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及煤炭消耗量,同时可以忧化配置全国环境资源承载力,另一方面可以

有效防止一线管护人员因锅炉采暖操作不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媒改电项目可以让祖国的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人心更暖,为助力大气污染治理,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推动社会能源结构转型贡献了力

量。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购买煤改电设备数量 =2个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质量

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90%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时效

指标
设备购买及时率

＞

=90%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电采暖设备成本
＜=13

万元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电采暖附属设施成本

＜

=8.60

万元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改善所站日常生活的条件
有所

改善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管护所站人员满意度
＞

=95%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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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玛纳斯南山分局

项目名称 凤凰大酒店维修项目 项目负责人 孙世为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总额 21.79

其中：财政拨

款
0.00 其他资金 21.79

项目总体目标 保障凤凰大酒店冬季采暖需求，改善凤凰大酒店运营条件，保证经营正常运行，改善职工工作环境。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凤凰大酒店取暖面积

＞

=9169

66 平

方米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凤凰大酒店粉刷面积

＞

=9471

9.86

平方

米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质量

指标

凤凰大酒店墙面粉刷验收

合格率

＞

=90%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时效

指标
墙面粉刷及时率

=2025

年 12

月份

前

计划标准 -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凤凰大酒店取暖费

＜

=5.89

万元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凤凰大酒店墙面粉刷

＜

=15.9

万元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职工满意度
＞

=90%
计划标准 -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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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沙湾分局

项目名称 道路修复、管护所维修改造项目 项目负责人
阿布力克

木·阿瓦孜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总额 16.00

其中：财政拨

款
0.00 其他资金 16.00

项目总体目标

目标 1 本设计以保障交通安全，减少各类交通事故为目标，针对本段路线特点，做出符合实际的设计，

提高公路设计水平，为以后项目的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了项目实施的可靠数据。目标 2 通过金

沟河管护所维修改造屋顶、保温墙、室内外粉刷、院外地面、围栏等，完善了管护所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了管护所生活条件，有效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管护人员满意度。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大白杨沟水毁道路修复工

程作业设计（本）

＞=1

本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金沟河管护所维修改造

（面积）

=122.

37 平

方米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质量

指标

金沟河管护所维修改造质

量合格率

＞

=90%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时效

指标
维修改造完成时间

=2025

年 10

月前

计划标准 -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大白杨沟水毁道路修复工

程作业设计

＜=5

万元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金沟河管护所维修改造
＜=11

万元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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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项目名称 天山东部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专项业务费 项目负责人 张玉宝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总额 113.00

其中：财政拨

款
113.00 其他资金 0.00

项目总体目标

目标 1：贯彻执行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提高森林保护意识。 目标 2：落实天东林业管

理责任，在宣传森林资源管理、物资储备、项目实施、森林管理护队伍建设方面有所提高。 目标 3：

保障林业管理工作正常运转，推进森林资源管理、病虫害防治、林长制等林业各项工作开展。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森林资源管护面积

＞

=3681

.09 万

亩

计划标准

3681.

09 万

亩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防治检疫培训参与人数
＞=75

人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经济责任审计项目数（个） =1个 计划标准 — 10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指导检查督导次数

＞

=100

次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主流媒体推流次数 ＞=25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质量

指标
指导检查覆盖率

＞

=90%
计划标准 10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工作资料

时效

指标
业务经费支付及时率

＞

=90%
计划标准 10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副高级专家讲课费（每课

时）

=500

元
行业标准 — 8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防火卫星电话通讯费（每

月）

＜

=0.07

3 万元

计划标准 — 6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厅局级干部周转住房租赁

费（每年）

＜=5

万元
行业标准 — 6

按照完成比例赋

分
原始凭证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具备天然林保护工程对保

障经济可持续发展作用

（是否）

是 计划标准 — 5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生态

效益

指标

具备控制林业有害生物漫

延作用（是否明显）
是 计划标准 — 5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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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我单位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转移支付项目 4个，涉及预算金额 10,076.90

万元，分别为：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 9,958.90 万元、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

恢复资金-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18.00 万元、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

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林业草原防火项目 30.00 万元、提前下达 2025 年中

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林木良种项目 70.0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的项目 1个，涉及金额 20.00 万元，为：自治区林业保障性苗圃建设补助 20.00

万元。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以上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表由自治区林业和草

原局统一公开，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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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安排的财政拨款数。

二、一般公共预算:包括公共财政拨款（补助）资金、专项收入。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包括专户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主要是教育收费）、

其他非税收入。

四、其他资金:包括事业收入、事业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

五、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定额）。其中，人员经费包括工

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六、项目支出:部门（单位）支出预算的组成部分，是各部门（单位）为

完成其特定的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

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指部门（单位）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公

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

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

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按规定保

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新能源汽车充电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

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

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的公用

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

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2025 年 0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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